
关于开展 2019 年校级教育教学研究课题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学校自 2015 年起，要求学院设立院级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经研

究决定，现启动 2019 年校级教育教学研究课题认定工作。现将相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范围 

2016年以来立项并已结题的院级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二、认定程序 

根据《常州大学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常大教〔2015〕

29 号），学校将组织专家开展鉴定评审工作，认定一批研究成效显

著、示范效果突出的校级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三、提交材料 

（一）学院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立项文件 1份、结题文件 1份； 

（二）课题申报书、结题书 2份； 

（三）支撑材料 2份（单独成册）。 

校级教育教学研究课题认定申请不做硬性要求。以上材料以学

院为单位，于 6月 17日前报送，纸质版交教务处教研科（文正楼 210

室），电子版本发送至 yyj@cczu.edu.cn，联系人：杨彦俊、沈洁，

联系电话：86330126。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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